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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院消防设施
维护保养项目采购需求

一、项目名称：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院消防设施维护保养项目采购需求
二、预算控制价：¥49000元
三、采购方式：电子卖场竞价
四、资格条件
1、投标人的基本资格条件：应当符合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即：
（1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（2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（3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（4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（5）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（6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根据《湖南省财政厅关于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有关措施的通知》以上资格条件中的（2）（3）（4）（5）证明文件可以以承诺方式递交，如果是承诺方式，请提供《湖南省政府采购供应商资质承诺函》(附件3)
2、投标人一般资质条件：
1.投标人营业执照必须具有消防技术服务经营范围、须具备消防设施维护保养资格条件。
五、采购基本要求
1、项目概述：本项目为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院整个校区,包括科教群楼1-5栋，理实一体楼、学生公寓1-4栋，医学校区食堂、超市等建筑物的消防设施维保项目。对校区消防设备维护保养，消防控制主机、火灾自动报警及联动控制系统、消防给水系统、自动喷淋灭火系统，水泵和风机的维护保养、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、应急广播系统、防火隔离设施、室内消火栓、智慧消防烟感等消防设备设施进行维护保养。
2、相关要求：
（1）项目明细清单
	序号
	标的名称
	计量
单位
	数量
	控制单价
	控制总价
	备注

	1
	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院消防设施维护保养项目
	年
	2年5个月
	1690元
	49000元
	[bookmark: _GoBack]与综合校区消防维保协议截止时间保持一致，至2027年12月16日


（2）质量要求：
① 按照《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》(GB25201)等消防技术标准规定的内容、程序、周期等要求，对合同约定范围内的建筑消防设施开展检查、维修、保养、测试等技术服务；
② 投标人在对本次投标过程中所发生的投标行为、人员安全及技术、成本费用等一切责任负责，招标人无需承担相关责任；
（3）验货要求：出具年度消防检测报告。
（4）培训要求：随时响应学院消防培训及配合院方消防演练等需求。
（5）质保及服务要求：
① 定期巡查，每周对维护范围内的自动消防设备设施至少巡查一遍，且要做好书面巡查、维护记录，供院方随时抽查。维保人员在巡查、逐检中发现建筑消防设施存在问题，故障，或接到院方通知要求维修的，能够当场修复的应当立即修复解决；没有条件立即修复解决的，应当在2小时内组织维修，尽快排除故障，确保单位安全运行；如维保方未按前述规定处理好，院方有权另行委托第三方完成，由此产生的费用由维保方承担。
② 对甲方管理人员进行专业技术指导。服从院方的管理，按照院方各季节工作要求实施和落实各项工作，接受院方的监督和考核。配合医学院重大活动的消防安全保障工作。
③定期对其作业人员进行消防知识、技能、安全生产等相关法律、法规的学习和培训，自觉遵守局里的各项规章制度。
④做到每日工完料清，负责工作区域内的环境卫生，干净整洁:负责室内消火栓、灭火器箱、自救呼吸器箱的卫生工作。
⑤统一规划校内所有类型的灭火器、灭火器箱、自救呼吸器、自救呼吸器箱等，提供灭火器、自救呼吸器具体数量、位置、如有过期、损坏需更换的经院方确认后再进行更换合格的产品，自取自放、院方不提供人力支持。
⑥应自觉实行《安全生产法》《劳动合同法》《劳动法》，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劳动合同制，做好辖区内的防火、防盗、信息、交通、人员劳动安全防护、综合治理等各项安全生产工作。若发生意外，一切责任由维保方承担并按法律、法规做好赔偿和善后服务等相关工作。
⑦对维修保养的建筑消防设施出具检测报告并承担检测费用，交建筑使用(管理)单位和消防监管单位备案，维检结果必须达到消防监管部门要求。
⑧维保期间更换单件100元以内材料费用有维保单位承担，更换单件100元以上材料费用必须征得院方同意，费用由院方承担。
⑨派驻执有中级《消防设施操作员证》技术人员24小时值守学院。投标人不得挂靠资质，在本地必须有不低于200平米维护保养办公场地。
⑩因医学院校区安装有智慧消防（武汉拓宝），投标公司必须具备24小时智慧消防运维平台，负责学院智慧消防报警信息接收、反馈，处置等。
⑪配合学校处理、协调消防部门的检查工作，检查中因维保方的维保工作不到位而受到消防部门处罚，损失由乙方承担.
⑫维保方应切实履行维保内容及责任义务，违约一次，按合同年度金额的千分之五结束处罚，年度内总计违约三次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并补偿乙方工作事宜所对应费用
（6）履约保证金贰仟元整（¥2000.00），签订合同前交清，合同签订后三个月内无息退还。
六、交货时间、地点及方式
1、交货时间：中标后3年。
2、交货地点：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院指定地点。
3、交货方式：按院方需求、随时响应。
七、付款方式
按年支付，每年度维护保养工作结束后出具年度消防检测报告，凭增值税发票支付年度维护保养费用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院

2025年9月23日

